
附件2
广西 “阳光助残基地”项目评估表
申请机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评估指标
	评估内容
	评分标准
	分值
	考核评分
	备注

	分值合计
	100
	
	

	1
	机构资质
	是否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
	有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或登记证，否则基地被否决，无需进行以下评分
	――
	　
	　

	2
	资金
投入
	注册资金或经营资产是否不少于所申请基地奖补资金的1.5倍
	有注册资金或经营资产达到要求金额的证明材料，否则基地被否决，无需进行以下评分
	――
	
	

	3
	场地规模
	是否有独立的生产经营场地，有适合残疾人接受培训或实训、劳动就业、发展生产的场所
	有生产经营场地产权或使用、租赁证明得10分，没有则不得分；场地适合残疾人劳动就业得5分，不完善得3分，没有则不得分；有培训或实训场地得5分，不完善得3分，没有则不得分
	20
	
	

	4
	产业类型
	是否有相对稳定、适合残疾人的劳动生产项目
	有适合帮扶残疾人劳动生产的项目得10分，该项目开展时间一年以上得10分，否则不得分
	20
	
	

	5
	规范管理
	是否有完善的生产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等，是否无违法记录
	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得10分，管理制度不够完善得5分；没有违法记录得10分，有违法记录不得分
	20
	
	

	6
	效益
情况
	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市场前景
	酌情评分
	20
	
	

	7
	加分
项
	是否属于当地主导产业或政府支持的项目或获得相关荣誉
	酌情加分
	10
	
	

	8
	加分
项
	机构或法人是否有帮扶残疾人工作经验
	根据帮扶情况酌情加分
	10
	
	

	评估意见：

评估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估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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